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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衛生局115年4月更新版。單位簽約至115/12/31，倘有退場或新增等情形不另通知，請至本縣長照中心參閱https://gov.tw/eHK

運送費 勘查費

是 否

花蓮縣衛生局115年4月更新版。單位簽約至115/12/31，倘有退場或調整等情形不另通知，請至本縣長照中心參閱https://gov.tw/eHK

1.請於核定日期起6個月內完成，因應衛生福利部全面實施特約代償墊付作業，請逕向花蓮縣衛生局代償墊付特約單位購置、租賃或完成無障礙施作

，不受理台端自行申請。本局不會派人員送輔具、不會派施作廠商至服務使用者家、也不會在衛生局發放輔具，請自行至特約單位現場或自行致電

詢問。

2.請台端依本核定結果通知書、評估報告書內容辦理，倘超過補助額度，應繳自付差額，留意以避免有消費爭議之虞。

3.依補助核定結果通知書-->檢視二、輔具服務補助審核結果之項目-->對應特約單位名冊，有V表示有提供該品項(服務)。

4.如有欲申請其他品項者，請逕洽A單位個管師或照專申請。

財團法人門諾

社會福利慈善

事業基金會

花蓮市中正路317號：03-8237331

收費標準

輔具配送:由配送地點與發貨中心之距離，依google map計算其公里數。

10公里內:500元；30公里內:700元；50公里內:900元；70公里內:1100元；90公里內:1300元；110公里

內:1500元。

註1.住宅無電梯時，如需樓層搬運，每增加一樓層加收100元。

註2.隨車提供搬運人力1名，若需增加搬運人力，每名酌收200元。

特約服務單位

1.財團法人門諾社會福利慈善

事業基金會

運送及勘查費收費標準 1150423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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